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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科学技术局

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乐山市科学技术局部门下属二级单位4个，其他事业单位4个。（乐山市科学技术局、乐山市决策咨询工作办公室、乐山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乐山市生产力促进中心、乐山市科技发展中心）
机构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起草全市有关科技发展的规章制度和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2．牵头拟订和实施全市科技发展规划，提出全市科技发展的重大布局和优先领域，统筹协调重大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及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研究，牵头组织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的重大关键技术攻关，负责组织拟订并实施重点研究、成果转化、软科学研究等计划。
    3．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相关科研机构组建或调整的建议，优化科研机构布局，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市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4．推进全市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政策措施，提出科研条件保障规划和政策措施建议，推进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基地）建设和科技资源共享。
    5．负责本部门预算中的科技经费预决算及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强化科技投入及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的政策措施建议。
    6．拟订科技成果推广、科技奖励、促进技术市场和科技中介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指导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组织相关重大科技成果应用示范，负责组织市科技进步奖的评审和科技成果管理、科技保密以及技术市场工作，指导科技中介组织的建设；承担科技评估管理和科技统计工作。
    7.会同有关部门拟订高新技术产业及园区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措施，负责组织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指导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基地的建设，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8.负责全市与国际间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科技合作与交流事宜，组织申报实施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9.拟订科技促进农村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指导农业科技园区和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促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农村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10.组织拟订科学技术普及规划和提出政策措施建议，负责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指导协调科普活动和科技宣传工作，推进全市科普能力建设。
   11.农科园管委会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落实市委、市政府和乐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领导小组的各项决定和指示；牵头制定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规划，拟订园区发展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负责园区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招商引资、项目管理、人才开发、对外交流等工作。
   12.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人员概况。

截止2019年底，乐山市科学技术局实有在职人员20人，退休人员1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9年本年收入合计969.57万元.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9年本年支出合计765.61万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严格按照市财政局预算编制要求，扎实做好预算工作，提高了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结果应用情况。

乐山市科学技术局按要求对部门预算、决算进行了公开,并加强了对评价结果整改和应用。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乐山市科学技术局2019年预、决算编制合理，支出规范，财政支出即保证了机关正常运转，又保证了重点项目开支，财政支出绩效良好。

（二）存在问题。

预算编制工作还有待进一步优化，预算编制与实际支出契合度有待提高。
（三）改进建议。 
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意识，提高预算编制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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